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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诺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武汉羚动设备有限公司、湖北鸿阳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辰铭、陈肖依、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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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及原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的生产及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274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易法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3306 标牌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946 工程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 dust removal device for electrical maintenance

电器维修时能够对电器表面及内部灰尘进行除尘的装置，同时能够对灰尘扬尘进行收集。

4 结构及原理

4.1 结构

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结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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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工作台；2、密封罩；3、防护壳；4、转杆；5、风叶；6、出水孔；7、集水槽；8、固定壳；9、喷嘴；10、

转台；11、转盘；12、滑槽；13、滑块；14、限位槽；15、限位块；16、夹持块；17、传动杆；18、传动盘；

19、传动轴；20、支撑块；21、滑杆；22、传动架；23、传动槽；24、负压腔；25、活塞板；26、第一电机；

27、第二电机；28、传动带。

图 1 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结构图

4.2 原理

电器维修用除尘装置，包括工作台，工作台的顶部安装有密封罩，除尘机构设置有两个，除尘机构

包括防护壳、转杆和风叶，防护壳固定安装在工作台的顶部，转杆转动安装在工作台的顶部。通过设置

除尘机构，启动第一电机，带动转盘旋转，使滑槽对滑块造成挤压，通过限位槽的配合，使限位块带动

夹持块移动对电器进行夹持，完毕后启动第二电机，带动转台旋转，使灰尘被甩出，转杆带动风叶旋转

产生吸力，将灰尘吸入到防护壳的内部，从而解决了工作人员除尘时，灰尘会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

成威胁的问题。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装置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生产。

5.1.2 所有外购件和外协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并应有质量保证书或出厂合格证，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行装配。

5.1.3 装置所用钢材应符合 GB/T 699、GB/T 3274 的规定。

5.1.4 装置的焊接件的加工制造应符合 JB/T 59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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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装置钢制部件的表面喷漆应符合 JB/T 5946 的规定。

5.2 外观

5.2.1 装置外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等缺陷。

5.2.2 装置外露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匀称，不应有明显错位。

5.2.3 装置紧固件部分应连接牢固，无松动和脱落现象。

5.2.4 装置涂镀层表面应平整、均匀，不得有漏漆、起皱、流挂、剥落、锈蚀和锈痕等缺陷。

5.2.5 装置上的各种标牌应清晰、耐久。铭牌应固定在明显位置，并应平整牢固、不歪斜。

5.3 尺寸

装置尺寸应符合设计和图纸的要求，未注明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1804的规定，未注形状和位置公

差应符合GB/T 1184的规定。

5.4 性能要求

5.4.1 应能够除尘，解决工作人员除尘时灰尘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的问题。

5.4.2 应能够对扬尘进行收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5.4.3 装置应能将电器夹持稳固。

5.5 外壳防护

应符合GB/T 4208的规定。

5.6 装配稳固

5.6.1 装置装配应牢固、可靠，装配应正确，符合工艺、图纸及技术要求。

5.6.2 零部件应齐全、完整，各连接件、紧固件应连接牢固，无松动现象，运动部件应运转灵活、可

靠。

5.6.3 装置正常工作时应运转平稳，不应有异常声响和不规则振动、卡滞现象。

5.6.4 装置应维护保养简单，维修拆装方便。

5.7 噪声

装置正常运行时噪声声级应≤85dB（A）。

5.8 电气安全

应符合GB/T 5226.1的规定。

5.9 安全防护

5.9.1 装置有危险的部位应具有安全防护装置和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

5.9.2 装置应能急停，出现故障时能紧急停止。

5.9.3 装置应有防静电措施。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自然光线下，采用目测和手触摸的方法进行检查。

6.2 尺寸

采用标准的量具进行测量。

6.3 性能要求

目测及实际操作进行检验。

6.4 外壳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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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4208的规定执行。

6.5 装配稳固

6.5.1 装置组装应按组装方位图以目测法进行检查。

6.5.2 其他按目测和实际操作进行检查。

6.6 噪声

按GB/T 3768的规定执行。

6.7 电气安全

按GB/T 5226.1的规定执行。

6.8 安全防护

采用目测及手动操作的方法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产品经本单位质检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2.2 每台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检验项目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尺寸 √ √

性能 √ √

外壳防护 √ √

装配稳固 √ √

噪声 - √

电气安全 - √

安全防护 - √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7.3 型式检验

7.3.1 常规情况下型式检验一般一年一次，型式检验项目符合表 1 内容。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 1 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出厂检验判为合格，有一项不符合的则判为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定该产品合格，若有不符合规定的则判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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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每台产品在明显部位应有符合GB/T 13306规定的产品标牌，字迹应清晰、耐久，标牌至少应包括以

下内容：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生产日期及批号；

——制造企业名称及地址。

8.2 包装

装置的包装贮存图示标志和运输包装收发标志应按GB/T 191和GB/T 6388的规定执行。

8.3 运输及贮存

装置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应轻装轻卸，不应随意抛掷，注意防水防潮；贮存时需放置在干燥清洁处，

避免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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